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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财法〔2022〕2号

邢台市财政局
关于公布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

各县市区财政局，市直各部门，局内各科室（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邢台市司法局转发的《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规章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精神，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和我市营商环境优化，我们对现行有效的市财政局制定（包括牵头制定）的部门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现将清理结果公布如下： 保留8件市财政局规范性文件（部门文号），继续适用。
　　附件：邢台市财政局保留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邢台市财政局
2022年7月15 日
邢台市财政局保留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1、《邢台市政府购买棚户区改造服务国家开发银行贷款资金管理办法》（邢市财综【2017】4号）；
    2、《邢台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邢市财建【2017】104号）；
3、《邢台市市级农民工工资应急周转金使用管理办法》（邢市财建【2018】71号）；    
4、《邢台市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管理办法》（邢市财农【2019】66号）
5、《邢台市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办法》（邢市财社【2019】72号）； 
6、邢台市财政局邢台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邢台市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邢台市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实施细则》（邢市财农【2020】76号 ）
7、邢台市财政局邢台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邢台市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邢台市农产品质量及疫病防治资金管理实施细则》（邢市财农【2020】76号 ）
8、邢台市财政局邢台市水务局关于印发《邢台市水利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邢市财农【2021】7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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